
湘教工委通[2013]22号
关于申报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
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实施第二周期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的意见 》（湘教发〔2013〕1号）精神，我委决定组织申报201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建设目标

通过实施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引导全省高校加大投入，在高校院系重点建设一批环境友好、师生互动的交流辅导空间，组建一支院系领导、辅导员、专业教师和学生参与的、年龄结构合理的学生成长辅导队伍，运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方法，辅以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技术，以互动式为主的交流方式，在学生熟悉的环境中，及时疏导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生活困难、学习困难、就业压力、心理困惑等思想问题，想方设法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防止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转化为心理障碍,构建工作前移、重心下移到院系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新模式，确保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成才。

二、项目建设内容与要求

1.项目建设内容：着眼于进一步提高高校育人工作实效，尤其要结合院系实际，围绕成长辅导室机制建设（管理制度、经费投入）、队伍建设（辅导老师、朋辈辅导队伍）、条件建设（场地、功能区）、日常运行（辅导管理、辅导内容、辅导效果）、特色工作等建设内容，不断加强成长辅导室建设的组织领导、条件保障、制度完善、资源整合、工作创新和队伍提升。

2.项目建设要求：首先，要严格按照《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标准（试行）》（见附件2），推进成长辅导室标准化建设，为大学生成长辅导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舒适友好、互动交流的环境。其次，根据院系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形成鲜明的辅导工作特色，提高工作的针对性。三是通过项目建设，不断完善互动交流辅导接待工作制度，丰富互动交流辅导的手段与途径，满足院系大学生接受互动交流辅导的需要，为大学生提供主动、便捷、及时、有效的辅导服务。

三、建设项目遴选条件
1.必须为学校已立项项目，并且学校的省级合格心理咨询室建设项目已结项；

2．项目前期工作基础扎实，初步成效明显，并受到所在院系广大学生认可。

3.项目建设目标科学明确，建设计划周详，特色鲜明，建设条件有保障。

4.项目负责人应为院系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正科以上职务。

四、其他事项

1.项目申报范围为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院校每校可申报2个，高职高专每校可申报1个。

2.全省今年立项建设特色成长辅导室50个。对各校上报的项目，我委将组织专家评审。对评审通过的项目，将行文立项建设。

3.省里资助每个立项建设项目一定经费，学校须按不低于1:1的比例配套。项目的初选、申报、管理及学校的配套资金等方面的要求与教学科研项目同等对待。

4．项目建设期不超过1年。对建设到期的项目，我委将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开展结项工作。结项通过的，将发文授予“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特色成长辅导室”称号，颁发相应的匾牌和证书。结项不合格的，将发文予以通报。

5．申请者须填写《2013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申请书》（见附件1，可在湖南教育政务网工委宣传部主页“下载服务”栏中下载，网址：http://gwxcb.gov.hnedu.cn）一式三份，主要补充材料一式一份（如学校的立项文件等，请装订成册），每个项目用一个标准档案袋装好，并在档案袋外贴上项目申请书封页复印件，于2013年5月29日前报送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办公楼1005房）。电子文档请发至xcb@hnedu.cn。

联系人：贺星辉、崔恒源、孙雄辉，电话：0731-84743239， 84720593。

 

附件：1. 2013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

项目申请书

 2.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标准

（试行）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2013年4月9日

附件1
 

2013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
 

申请书
 

	项目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
	制

	湖南省教育厅
	


二O一三年三月
一、简表
	项目简况
	项目名称
	 

____________学校___________ 院系___________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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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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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方案及实施计划
1、项目建设内容、建设目标
2、项目建设方案、具体实施计划和可行性分析
3、项目预期的成效和成果（包括成长辅导室硬件建设、软件建设前后对比情况、预期受益学生数及对社会的积极影响等）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三、项目立项的基础
1、项目已开展的情况及成效（须在附件材料中提供3张6寸规格的关于成长辅导室建设情况、工作环境、运行情况的彩照）
2、学校已具备的项目申报条件、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关文件）、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措施
3、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成员从事与本项目相关工作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四、经费预算
	主要支出科目
(含配套经费)
	金额（元）
	计  算  根  据  及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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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审意见
	学校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审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特色成长辅导室建设标准（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建设标准

	1、机制建设
	1.1管理制度
	1、成长辅导室建设纳入院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
2、成长辅导室的建设由院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负责人负责，指定一名专职辅导员负责日常运行；
3、有完善的辅导室管理制度，包括辅导室管理细则、辅导老师工作职责等。

	
	1.2经费投入
	每学期有一定的经费投入。

	2、队伍建设
	2.1辅导老师
	1、建立以辅导员为骨干，专业教师等为补充的辅导队伍；
2、辅导队伍每学期案例讨论会不少于4次；
3、辅导队伍每学期开展专业培训不少于1次；
4、配备一名心理辅导员，必须具有心理学或教育学背景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2朋辈辅导队伍
	1、建立了以院系学生会朋辈心理工作部学生干部、班级心理委员为主，其他学生自愿加入的朋辈辅导队伍。
2、定期开展相关培训；

	3.条件建设
	3.1场地
	1、选址利于辅导员开展辅导工作和学生来访，符合安全、方便原则；
2、总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3、室内环境色调温和、舒适、自然、和谐。

	
	3.2功能区
	1、接待区，配有接待座椅、电话等；
2、辅导区有必备的、质地柔软舒适辅导椅；
3、有成长辅导范围、成长辅导老师介绍以及其他宣传资料；
4、配有电脑等其他所需设备。

	4.日常运行
	4.1辅导管理
	1、有学期辅导工作计划与总结；
2、提供个体辅导、小团体辅导、电话辅导、信函辅导等基本辅导方式；
3、辅导档案记录详实。

	
	4.2辅导内容
	1、思想提升辅导：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公民道德辅导；
2、学业发展辅导：对学困生、考研生开展辅导；
3、生活适应辅导：对学生开展人际交往、闲暇生活、亲子关系辅导；
4、职业规划辅导：对就业困难生以及职业发展迷茫学生的辅导；
5、危机应对辅导：对有重大生活事件、处于心理或精神疾病康复期学生的辅导；
6、对特殊群体的辅导：对新生、家困生、违纪学生等的辅导；

	
	4.3辅导效果
	1、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成长辅导室，学生知晓度达60%以上；
2、辅导对象对辅导效果比较满意。

	5.特色工作
	根据学院实际开展特色工作
	特色鲜明，有针对性、普及性。


